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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： 

 

關於《國歌條例草案》的補充資料 

 

 就你於本年 2月 13日來函中有關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

草案》）的提問，現回覆如下。 

 

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原則 

 

2.  《國歌法》已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八

條第二款，凡列於《基本法》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，由香港特別行

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。因此，香港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在香

港特區實施《國歌法》。香港特區以本地立法形式實施《國歌法》

符合「一國兩制」原則及《基本法》的規定。 

 

3.  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反映《國歌法》這條全國

性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，即維護國歌的尊嚴，使市民尊重國歌；

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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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符合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(第 383章) 

 

4.  《條例草案》主要有兩個重點：第一，指明國歌是國家的象徵

和標誌，透過指引性條文讓市民尊重國歌。第二，就一些公開及故

意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訂立罰則。 

 

5.  就侮辱國旗及區旗的行為，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
恭劭及另一人 (1999) 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 — 

 

 《基本法》載有憲法性條文，保障香港這個文明社會不可或缺

的多項自由。……本上訴案的爭議點，是究竟把侮辱國旗和區

旗的行爲列為刑事罪行的法定條文，是否與發表自由的保障相

抵觸。 

 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，是獨有的象徵。……國旗是中華人民

共和國的象徵，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。它代表中華人民共

和國，代表她的尊嚴、統一及領土完整。 

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社會，即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内的整個

國家，具有保護作為國家獨有象徵的國旗之合法利益。 

 侮辱旗幟是一種非語言的言論或發表形式。……有關法例禁止

侮辱國旗及區旗，這並不是一個對發表自由的廣泛限制，而是

一個有限度的限制。不論有關人士欲發表的是甚麽信息，該法

例都只是禁止一種發表形式，即侮辱國旗及區旗這一形式，並

沒有干預該名人士以其他形式去發表同樣信息的自由。……一

條旨在維護具象徵意義的旗幟的尊嚴而制定的法例，必須全面

保護旗幟免遭侮辱，才能產生應有的效力。 

 就現在我們所處的時間、地點及環境而言，香港已經處於新的

憲制秩序。199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這個與中華

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恢復行使主權，並根據“一國兩

制”的方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……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斷

定，將侮辱國旗及區旗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，對受保障之發表

自由的權利施加限制，此舉是有充分理據支持的。 

 

同樣，《條例草案》保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國歌

的尊嚴，亦只限制了一種表達方式(即以侮辱國歌的方式表達意見)，

並沒有限制市民想表達意見的內容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對言論及

表達自由所作出的限制是有限度及合理的，並無違反《基本法》及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(第 383章)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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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及特權 

 

6.  在判斷議員某一行為可否享有豁免權時，須視乎每個個案的實

際情況。根據法院在過往案件的判決，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七條及

《立法會(權力及特權)條例》第 3及第 4條提供的保護，只涵蓋立法

會議員於行使其議員的職權和履行職能時，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正

式辯論時所表達的言論。 

 

弁言 

 

7.  弁言主要用於述明相關法例的背景，有助了解法例條文。《國

歌法》第一、三及五條闡明立法的目的及精神，以及清晰說明國歌

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，因此必須尊重國歌和維護國歌的尊嚴。把這

些條文適當地列入弁言，是為了讓市民清晰了解《條例草案》的立

法目的，並更準確反映《國歌法》的條文內容。 

 

8. 《條例草案》弁言中使用“broadcast of … national anthem”作

為「國歌的 … 播放」的英文對應詞，用字參照《國歌法》第一條的

中文條文及其英譯本。至於在《條例草案》第 10(1)、(2)及(3)條關

於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的條文中，採用「廣播牌照」

及「廣播國歌」作為“ broadcasting licence”及  “broadcast the 

national anthem”的中文對應詞，是參照《電訊條例》(第 106 章)及

《廣播條例》(第 562 章)就“broadcast”相關字詞的用法。由於字詞

在《條例草案》中不同位置中的用途不一，故此無需統一字眼。 

 

第 2(3)條 

 

9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、第 4(1)條、第 4(2)條、第 5(1)條、第

7(1)(b)條、第 7(3)(b)條、第 7(5)(b)條及第 9(1)(b)(ii)條均有提述奏唱

國歌。除第 5(1)條外，其他條文提述奏唱國歌，均應包括(a)歌唱國

歌；(b)用樂器演奏國歌；及(c)播放國歌的錄音三種情況，因此加入

第 2(3)條的釋義條文。  

 

10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5(3)條訂明，在第 5 條中提述奏唱國歌，即提

述用樂器按照標準曲譜演奏國歌或播放國歌的官方錄音，以歌唱國

歌。此條的釋義與第 2(3)條的釋義主要分別在於：(一)第 2(3)條包括

在無樂器或錄音伴奏的情況下歌唱國歌（亦即「清唱」），但第 5(3)

條不適用於「清唱」；（二）第 2(3)條沒有就用樂器演奏國歌所使

用的曲譜或播放國歌所使用的錄音作出規定，而第 5(3)條則規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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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列明的場合，須用樂器按照標準曲譜演奏國歌或播放國歌的

官方錄音，以歌唱國歌。 

 

第 4條 

 

11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4(1)條説明第 4 條就奏唱國歌的場合適用，即

除列於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3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外，亦包括其他奏唱

國歌的場合。第 4(2)條就奏唱國歌時，訂定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的

人當守的禮儀。由於第 4 條只適用於「參與或出席」奏唱國歌場合

的人士，因此不存在來函附件第 6 段提及市民在收看電視播放國歌

時須肅立的情況。 

 

12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4 條是指引性條文，並無附帶罰則。《條例草

案》的刑罰只針對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，有關條文載於

《條例草案》第 3 部。就侮辱國歌罪行，執法部門只可以根據《條

例草案》第 7條執法。 

 

第 5條 

 

13.  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3 以《國歌法》第四條為基礎，並因應香港

的實際情況作出調整。《條例草案》第 5 條規定在列於附表 3 的每

個場合，須用樂器按照標準曲譜演奏國歌或播放國歌的官方錄音，

以歌唱國歌。奏唱國歌時，參與或出席該場合的人應遵守第 4 條列

明的禮儀，即肅立和舉止莊重，及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。任何人

在附表 3的場合不歌唱國歌，並不就自動等同侮辱國歌。 

 

第 6條 

 

14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部(包括第 6 條)載列的罪行，適用於法人。

法人是否須負上刑責則視乎證據及有關行為是否構成相關罪行。第

6(3) 條中的「合理辯解」是一個免責辯護。如控方已證明罪行的所

有元素，法庭便會考慮被告是否有「合理辯解」作為免責辯護。每

個個案的情況各有不同，每項關鍵資料，包括作為抗辯的聲稱理

由，都必須依據個別案件的事實及案情來衡量。 

 

15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6 條是參照《國歌法》第八條當中禁止使用國

歌的場合、場所和目的而草擬的。參考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的做

法，《條例草案》在第 6(5)條中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後可按

需要規範不可使用國歌的場合、場所或目的。特區政府現時並無考

慮除第 6(1)及(2)條列明以外須禁止使用國歌的場合、場所或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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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條 

 

16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是參照《國歌法》第十五條草擬的。為了

在《條例草案》中盡量反映《國歌法》的立法原意，第 7(1)條中的

用字與《國歌法》第十五條中「故意篡改國歌歌詞、曲譜，以歪

曲、貶損方式奏唱國歌」相若；第 7(2)條中的用字與《國歌法》第

十五條中「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」相若。第 7(2)條的用字沒有採用

《國歌法》第十五條中的「其他方式」，是由於按照詮釋法例條文

的一般原則及第 7 條的文意，「其他方式」可能被詮釋為與第 7(1)

條所指行為相類的「其他方式」，而不一定涵蓋第 7(1)條所指行為

以外的「其他方式」，未能完全反映《國歌法》第十五條的立法原

意。第 7(3)和 7(4)條禁止與侮辱國歌相關的發布行為，其結構與第

7(1)和 7(2)條相似。 

 

17.  就個別情景會否觸犯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，執法機關須根據法

例的要求，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得到的證據作評估，最

終由法庭按香港一貫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（即「毫無合理疑點」）

作出判決。我們的立法目的是禁止公開、故意、意圖侮辱國歌的行

為，在判斷個案是否觸犯法例時，我們亦會以這些原則作基礎。 

 

18.  執法部門考慮到觸犯第 7 條的個案很大機會牽涉大量人士或網

上行為，所需的調查及搜證時間較長，為了在有效執法及合理檢控

時限之間作出平衡，第 7(7)條把提出檢控的時限設定為警務處處長

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後 1 年內或罪行發生後 2 年內，以較早者為

準。 

 

第 9條 

 

19.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要求教育局局長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

學教育發出指示，涵蓋範圍包括所有中、小學。目前，國歌的學習

內容已蘊含於中、小學學科課程和德育、公民及國民教育之內。教

育局正檢視課程和行政安排，更新學與教資源，教導學生尊重國歌

和國歌的有關背景，以配合《國歌法》的本地立法。待本地立法

後，教育局局長會通過現行機制，向學校發出通告及有關指引，讓

學校配合有關工作，而教育局亦會支援學界教導學生尊重國歌。 

 

20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9 條的精神是教育學生尊重國歌。教育局日後

會向所有中、小學發出相關通告及指引。一般而言，通告及指引涵

蓋的對象包括每所學校的決策者和其教育措施的執行者，即適用於








